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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9     证券简称：海伦钢琴     公告编号：2018-007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南雄市罗曼现代钢琴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伦钢琴”）拟通过现金方

式收购李晓勇持有的南雄市罗曼现代钢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曼钢琴”）49%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巨潮资讯网公告《关于收购南雄市罗曼现代钢琴有限公

司49%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经协商，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完成

后，公司、刘光森、陈密高、陆忠善决定共同向罗曼钢琴投资3,000万元用于扩

建生产，各方于2018年4月2日签署了《投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

议”）。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等有关制度的规定，上述对

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刘光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44022319670710XXXX，住所为

广东省南雄市全安镇全安村委会高地刘屋村010号，为罗曼钢琴的股东，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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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密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44082319860629XXXX，住所为

广东省遂溪县界炮镇陈村8号，为罗曼钢琴的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陆忠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号码：33020619540527XXXX，住所为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东岙黄庵69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雄市罗曼现代钢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07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晓勇（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拟变更为“刘光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82590148899B 

公司地址：南雄市珠玑镇二塘村国道G323线旁 

2、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钢琴；乐器贸易，乐器培训。 

3、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罗曼钢琴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海伦钢琴 73.50 49.00 

2 刘光森 54.00 36.00 

3 陈密高 18.00 12.00 

4 陆忠善 4.50 3.00 

合计 150.00 100.00 

    注：陆忠善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李晓勇持有的罗曼钢琴3%股权。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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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方案： 

（1）第一期投资，公司、刘光森、陈密高、陆忠善共同向罗曼钢琴投资1,000

万元，用于扩建项目一期建设； 

（2）第二期投资，当标的公司钢琴外壳产能达到12,000套时，公司、刘光

森、陈密高、陆忠善将共同向罗曼钢琴投资2,000万元，用于上述扩建项目二期

建设； 

（3）上述扩建项目主要内容：建设钢琴外壳生产厂房，为公司提供钢琴外

壳配套服务、部分型号钢琴生产及水晶钢琴生产。 

2、项目规模：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24,000m2（36.00 亩），现有建筑两栋包

括 4,180 ㎡的生产车间、870 ㎡的办公用房，项目扩建后，其建筑面积将达到

15,050㎡。 

3、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增资前，罗曼钢琴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海伦钢琴 73.50 49.00 

2 刘光森 54.00 36.00 

3 陈密高 18.00 12.00 

4 陆忠善 4.50 3.00 

合计 150.00 100.00 

第一期增资完成后，罗曼钢琴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海伦钢琴 294 49.00 

2 刘光森 216 36.00 

3 陈密高 72 12.00 

4 陆忠善 18 3.00 

合计 6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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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海伦钢琴、刘光森、陈密高、陆忠善同意增加标的公司的公司注册资本至600万元，各

方以货币方式共同出资1,000万元认购罗曼钢琴新增注册资本450万元，即，海伦钢琴出资490万

元，其中220.5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余额计入资本公积；刘光森出资360万元，其中162万元计入

注册资本，余额计入资本公积；陈密高出资120万元，其中54万元计入注册资本；陆忠善出资30

万元，其中13.5万元计入注册资本，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4、增资的缴纳安排： 

（1）增资认缴的付款条件 

（a）标的公司完成扩建项目相关审批、备案手续并取的相应文件。 

（b）标的公司完成扩建项目一期生产车间主体工程建设，经各方确认符合

装修条件。 

（2）增资认缴的时间安排 

（a）第一次认缴 

在本协议第 2.02条（a）款第 2）项条件成就之日起 5日内，双方缴纳增资

款的 60%，即海伦钢琴缴纳增资款 294万元，刘光森缴纳增资款 216万元，陈密

高缴纳增资款 72万元，陆忠善缴纳增资款 18万元。 

（b）第二次认缴 

各方至晚应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缴付增资款的 40%，即海伦钢琴缴纳

增资款 196 万元，刘光森缴纳增资款 144 万元，陈密高缴纳增资款 48 万元，陆

忠善缴纳增资款 12万元。 

5、产能目标及投资补偿 

（1）在严格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标的公司 2018-2022 年度产能计划如

下： 

年度 钢琴外壳（套） 水晶钢琴（台） 黑色钢琴（台） 

2018 年 1,000 700 200 

2019 年 6,000 8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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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000 900 1,000 

2021 年 15,000 1,000 1,500 

2022 年 20,000 1,100 2,000 

（2）年度产能计划的实现情况，以经甲方指定审计机构审定的年度销售数

量及年度库存变动数量综合确定。 

（3）投资补偿 

（a）上述 2018-2022 年（计划期）内的任意一年，若标的公司未达到上述

钢琴外壳目标产能的，各方同意标的公司有权做出下述措施： 

产能实现率=实际产能数/目标产能数 

1）若 0≤产能实现率≤0.5 的，更换管理团队； 

2）若 0.5＜产能实现率≤0.75的，取消管理团队年终奖，本年度工资按 75%

发放； 

3）若 0.75＜产能实现率＜0.9的，取消管理团队年终奖； 

（b）若标的公司 2020 年实际钢琴外壳产能未达到 12,000 套，海伦钢琴有

权以每 1 元注册资金 1 元的价格，向刘光森、陈密高分别购买不少于 3%、1%的

标的公司股权。 

1）海伦钢琴有权在标的公司 2020 年钢琴外壳产能经审计确定之后 15 个工

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向刘光森、陈密高发出购买通知。 

2）刘光森、陈密高应在海伦钢琴发出前述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配合

海伦钢琴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6、标的公司治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以维持管理层稳定为原则，在与现管理层充分协商的基础

上，双方同意交割后对标的公司的治理结构如下： 

（1）标的公司应组成董事会，董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甲方委派一名，

丁方委派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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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公司设监事一名，标的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应兼任监事。 

（3）标的公司应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签署新的章程。 

7、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均应遵守其声明和保证，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除

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均应赔

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协议其他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因此支出的合理费用（含律师费、

诉讼费、执行费等）。 

（2）各方应按本协议 2.02 条款约定的时间缴付增资款，如逾期付款的，应

根据逾期付款金额和逾期天数，每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标的公司支付

滞纳金，由各方在收到标的公司发出的滞纳金付款通知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标

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本协议签订后至本次增资完成前，除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或本协议约

定之终止事项外，若因一方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的，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

约金 100万元。 

如一方违反本协议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项下的声明和保证，则违约方应

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100万元，如该违约金尚不足以弥补损失的，甲方还有权继

续主张赔偿损失。 

（4）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标的公司未能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办理完毕交割

的，则每延迟一日，乙方应按甲方本次增资金额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由

乙方在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金付款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 

（5）任何一方如发生第十二条项下约定的违约行为，守约方可以暂时停止

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义务，直到违约方以令守约方满意的方式纠正

了该等违约行为。如该行为没有在 30个工作日内（“纠正期”）及时予以纠正，

则该方应被视作根本性违约，守约方有权随时向违约方发出关于解除本协议的书

面通知，自书面通知送达违约方之日起，本协议即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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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任何一方发生根本性违约行为导致本协议解除的，除 12.02、12.03、

12.04约定的违约金外，守约方还有权要求违约方恢复原状，并根据 12.01的约

定同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8、协议的生效：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五、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旨在南雄地区建立外壳和部分型号钢琴的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南雄在

各方面的地缘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工优势 

南雄地区人力资源较丰富，对于人力成本较大的钢琴及钢琴外壳制造，在人

力成本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用工成本相对较低。 

（2）技术优势 

珠三角作为钢琴生产的传统地区，行业技术人员配套较成熟，相关设备供应

商基础广泛，在设备、人员、技术方面可提供全面的支持，能够促进项目有序开

展。 

（3）成本优势 

由于珠三角地区和江西南康地区家具业态的蓬勃发展（南雄处于中间位置），

对于木材配套，板材配套均属于全国领先地位。可以和木材和板材厂家直接供货，

成本优势明显。 

（4）土地优势 

罗曼钢琴现在有 36 亩土地，生产厂房 4,180 ㎡、办公楼 870 ㎡，实际利用

土地面积大约为 9.23亩,可拓展土地空间较大，且地方政府对于音乐文化项目有

很大的支持力度。 

（5）地方政策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海伦罗曼钢琴项目落地给予相应的优惠

政策，包括但不限于税收优惠政策、无息或低息贷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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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投资的目的、影响及风险 

1、随着公司不断拓展国内、国外市场，生产订单和销量不断提升，企业生

产效能逐步释放。公司对钢琴外壳的需求量不断攀升，目前的采购合作方不能满

足企业日益增长的外壳需求量。 

2、公司认真抓好生产工作，全力稳定工艺和推进产品质量提升。为达到提

质增效的目的，对外壳加工工艺要求日趋严格，部分采购方未能达到公司的工艺

标准和要求，公司积极寻求外壳生产基地，缓解外壳缺口压力。 

3、罗曼钢琴为水晶钢琴生产制造商，拥有多年水晶钢琴生产经验，并已与

公司合作多年，公司为提升产品丰富性，将与罗曼钢琴深入合作促进公司水晶钢

琴系列的开发。 

4、本次投资项目主要为公司提供外壳配套、生产部分型号钢琴及开发水晶

钢琴系列，虽然公司在规划与决策过程中已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

仍可能存在因行业政策变化、市场开拓情况、工程进度及团队管理等不确定因素

而产生的项目实施风险，若投资项目不能顺利实施，将导致公司无法按照既定规

划实现预期的产能目标。 

六、备查文件 

1、《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 

2、《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刘光森、陈密高、陆忠善关于南雄市罗曼现

代钢琴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日 


	本次增资完成后，以维持管理层稳定为原则，在与现管理层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双方同意交割后对标的公司的治理结构如下：
	（1） 本协议任何一方均应遵守其声明和保证，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除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均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协议其他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因此支出的合理费用（含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
	（2） 各方应按本协议2.02条款约定的时间缴付增资款，如逾期付款的，应根据逾期付款金额和逾期天数，每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标的公司支付滞纳金，由各方在收到标的公司发出的滞纳金付款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标的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3） 本协议签订后至本次增资完成前，除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或本协议约定之终止事项外，若因一方原因导致本协议终止的，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100万元。



